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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家庭福利會支持把 “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 ”提高至 14歲。本會

於 1959年成立，是獨立的福利機構，現時聘有超過 500名員工，在轄下

27間中心提供範圍廣泛的服務，包括家庭服務、學校社會工作、家庭

生活教育、寄養服務、心理健康及調解服務、家務助理及家居護理服

務，以及許多其他項目及計劃。

本會自成立以來的主要工作之一，是提供家庭、兒童及青少年服

務。本會深信青少年 (特別是十來歲及以下的少年人 )需要良好的家庭生

活，並在獲得保護、照顧、指引及適當發展的環境下成長。本會為兒

童及青少年以至其家人提供的服務中，亦有鼓勵兒童及青少年承擔其

社會及公民責任。

1. 根據現代心理學及個人發展理論、本會在提供青少年服務方面的

經驗，以及關於兒童的未來可能會受到嚴重影響的認識，本會相

信年幼 (即 14歲以下 )兒童不應受到刑事制度的約束。

2. 本會對 “承擔責任的年齡 ”的意見，與有關大部分法例的意見一

致，亦即處於如此幼小及尚待發展階段的兒童，不應被視為已達

到 “成熟 ”及獨立，可作出足以影響其一生的重要決定的年齡。

3. 本會相信公眾並不完全理解香港特區所訂的刑事責任最低年齡，

但卻全力支持對觸犯 “刑事行為 ”的青少年提供指導及 “懲處 ”。如可

選擇，公眾似乎希望對 16歲以下的青少年採取非刑事化的制裁方

法。

4. 對於警方透過警司警誡計劃向青少年提供 “輔導及指引 ”的專業技

巧，本會希望作出更深入的瞭解，並希望更詳細知悉警方花費了

多少時間進行此方面的工作。然而，對於警方在防止青少年罪行

方面所擔當的角色，以及他們對青少年發展服務所作出的貢獻，

本會表示讚賞。

然而，本會亦關注到兒童的權利，因為警方所作出的 “警誡 ”將記

錄在案，並於日後在裁判官審理而涉及少年人的法律程序中被重

新提起。



2

5. 本會察悉把刑事責任最低年齡訂於 14歲以下的規定，最常見於屬

前英國屬土的國家。令本會感到關注的事項有二，其一為法律改

革委員會在其報告書內作出若干籠統的結論，其二為建議把刑事

責任最低年齡提高至 10歲的所持理據，例如 “我們認為，鑒於 . . . . . .
兒童所犯罪案數目有限 . . . . . .不宜把 . . . . . .年齡維持在現行水平 ”。

罪行的定義由法律訂定，而警方則負責偵查罪案及採取拘捕行

動。所犯 “罪案數目 ”可能與警方的偵查能力、時間及行動有較大

關連，而不一定和兒童的 “犯罪活動 ”數目有關。被捕兒童可能來

自較貧窮、教育程度較低或有問題的家庭。該等兒童是其家庭背

景的 “刑事 ”受害者，而並非基於其理解而犯罪。

6. 本會相信把刑事責任最低年齡提高至 14歲，並非 “有欠謹慎的做

法 ”。

令人難以置信的是，有些人竟認為把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提高，

會令兒童較易為罪犯所利用，因而對兒童的權益造成極大損害。

7. 本會建議把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提高至最少 14歲。即使是把有關

年齡定為 12或 14歲的非英聯邦國家，對未滿 18或 21歲的人士亦會

進行刑事成分較輕微的特別法律程序。

本會亦建議檢討有關照顧及監管的福利條文，使 14歲以下而曾經

作出 “刑事行為 ”的少年可以補償方式接受懲處，例如參與社會服

務、接受監管及指導、參加青年發展及指導計劃等。

本港的青少年服務不僅獲得大量資助，兼且遍及全港各區及發展

完善，在防止青少年罪行方面訂有較佳策略之餘，亦制訂了各項

青年指導計劃。只要配合警方所實施的各項計劃如少年警訊、與

學校保持聯繫、學校家長教師會等，為青少年制訂刑事制裁以外

的其他理想懲處方法，並非超乎香港特區政府的想像、知識及能

力的事情。

如當局不把握眼前的良機而採取軟弱無力的 “謹慎做法 ”，立法會

將白白錯失把兒童權益放在首位的立法機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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